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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立 中 山 大 學 教 職 員 退 休 申 請 書
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單位
	
	姓名
	
	出生年月日
	年  月  日

	
	
	職稱
	
	
	

	申請

原因
	
	退休

生效日期
	年  月  日

	奉准
延長
服務
	□否
□是：最近一次經   學年度第  學期   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於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延長服務在案。
□延長服務期滿，申請屆齡退休。

□申請屆齡退休並自退休生效日起終止延長服務。

	退休

類別
	□自願退休    □命令退休
□屆齡退休  
	退休人員簽章：

	申請

退休金

種類
	□一次退休金
□月退休金 □展期月退休金 □減額月退休金
□兼領1/2之一次退休金與1/2月退休金
	

	系所組主管
	人事室
	秘書室
	校長

	
	
	
	

	院處室主管
	
	副校長
	

	
	
	
	

	附註
	請詳閱本申請書之申請退休應行注意事項，並於退休申請書送出後，另檢具相關年資證明文件影本，儘速送人事室以核算退休年資。


申請退休應行注意事項（為確保臺端權益請詳閱）
一、申請自願退休人員，考量校內作業時程，建議於退休生效日四個月前提出申請，俾利年資有疑義時儘早向相關單位查證，避免影響報送教育部(銓敘部)核定退休時程。
二、申請退休時，請於退休申請書送出時，另檢具下列資料影本各一份，送人事室以彙整退休年資：(因牽涉年資採計，請勿遺漏)
（一）全部任公職、教職（含公私立）經歷證件影本：
1、公職年資：(1)考試及格證書。(2)派令。(3)銓審函/教育部函。(4)離職證明。(5)服務證明(需加註編制內、專任合格有給職務，離職時未支領退離給與或資遣費；如曾留職停薪亦需註明)。
2、公私立教職年資：非本校經歷請向服務學校申請服務證明，並需加註編制內、專任合格有給職務，離職時未支領退離給與或資遣費；如曾留職停薪亦需註明。
（二）軍職年資證件影本：退伍令、大專集訓結業證書、軍訓課程折抵役期證明或未領退伍金之軍職年資證明、分科教育或教育召集等軍職年資證明（如有遺失，請電洽戶籍所在地後備指揮部開立證明，高雄市後備指揮部電話：07-372 5915）。
（三）教師最近一年(或已達薪點最高級)年功加俸通知書影本1份。
     （職員：最後1年(或已達俸點最高級)考績通知書影本）
（四）各職級教師證書影本（例：如有助教、講師、助理教授、副教授及教授等證件均需附）。（職員免附）
（五）戶籍謄本1份。(三個月內+退休者個人記事請勿省略)
（六）郵局存摺影本1份。
（七）新制年資退休金帳戶存摺影本1份（臺灣銀行、第一銀行、合作金庫銀行三家其中一家） 
（八）曾領取勳章或功績、楷模、專業獎章者(不含資深優良或師鐸獎)，請另附證明影本1份(無免附)。
三、如有相關疑問，請撥打人事室分機2052洽詢，謝謝！
保存年限：二年


表單編號：PAOB-3-01-1901








